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一、关于 2018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等有关规定要求，公

司董事会对 2018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证券投资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认购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认购不超过 3000 万元湖北广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并授权管理

层全权处理该笔可转债后续减持、转股或持有到期的事宜。  

（二）2018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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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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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127007 湖广转债 15,000,000 14,057,593 -942,407 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资金 

（三）公司关于证券投资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控制度的规定，规范公

司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风险投资行为，防范证券投资风险。  

（四）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进行战略性证券投资，有利于公司所投

资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从而进一步实现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关于 2018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06,155,756.88

元，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1,524,981,413.45元，按10%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52,498,141.35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及其他920,784,935.57元，扣除本年度已分

配2017年度利润195,991,317.60元，2018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097,276,890.07元。 



（一）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章程》中对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政策如下：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且当年年末公司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审计机构对当年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

年以现金方式分配比例不少于母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的10%，公司连续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30%。 

上述特殊情况是指：   

1、因战争、各种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发生

重大变化等非公司自身原因导致公司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的事项；  

2、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转让等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事

项的会计期间；  

3、公司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的判断标准为：公司单项或连续十二月内累计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

购买设备等交易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同时存在账面值

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    

（二）公司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1、公司有线电视网络运营业务转型及增值电信业务发展需要。 

2、受海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公司在海南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尚未形成收

入，占用资金较多。 

3、金融机构信贷政策趋紧，外部融资难度加大，公司需要更多自有资金保

证稳定运营。 

（三）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未来用途 

    1、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将围绕“聚大屏、融百

业、无界生态”的发展战略，继续推进有线电视网络运营业务创新转型，国安广

视将在业务模式创新、优质资源（媒资、教育产品、健康产品、游戏生活产品等）

引入、人工智能能力的研发适配、智能终端投放等方面继续投入资金，实现自主

开发产品、集团内部协同产品、垂直行业集成产品、互联网融合产品、OTT流量

变现产品、新型传统业务产品六大板块业务的落地。 

2、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将继续扩大呼叫中

心职场建设规模，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增加研发投入，加强人工智能系统开发，



提升作业效率，拓展行业应用，降低人工成本。 

3、部分资金将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注重股东回报，公司 2018 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的规定，符合公司当前

经营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和股东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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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